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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

———一种认识论的解读

马洪锐１，２

（１．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２．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要］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在莱布尼茨的哲学论证中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一原理历来有种种

不同的解释。许多莱布尼茨的研究者和哲学家把这一原理视为先验的逻辑原理，但是这种解释本身却有

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对莱布尼茨数学思想的研究，文章依据莱布尼茨的文本，

对这一原理提出一种比逻辑解释更为合理的解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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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克拉克的通信中，莱布尼茨把他 的 充

足理由原理和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称为他

的“两大形而上学原理”，自称这两大原理“改变

了形而上 学 的 现 状”。莱 布 尼 茨 的 不 可 辨 别 者

的同一性原 理 有 不 同 的 含 义，并 且 有 不 同 的 论

证方式，但是 莱 布 尼 茨 本 人 并 没 有 澄 清 这 些 含

义它有不同 的 表 述 方 式：自 然 中 不 存 在 相 同 的

事物；不存在完全相似的事物，如果两个事物是

完全相似的 就 会 相 互 替 代；有 时 这 一 原 理 与 时

间和空间联 系 起 来，认 为 除 了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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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同的 事 物 之 间 必 然 存 在 本 身 的 差 异。但

莱布尼 茨 在 与 克 拉 克 论 辩 时 除 了 引 用 神 学 论

证，没有对这一“原理”作任何说明或解释。
有研究者认为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是

逻辑的原理，即 两 个 对 象 如 果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谓

词就是同一 个 对 象，这 种 意 义 的 不 可 辨 别 者 的

同一性原理适用于所有对象，无论它们是现象、
个体实体还是抽象的存在。有人认为它与其反

命题———如果两个对象是同一个则它们就有相

同的谓词———共 同 构 成 了 当 代 所 谓 的“莱 布 尼

茨法则”。因 此 莱 布 尼 茨 的 不 可 辨 别 原 理 是 逻

辑上的同一性标准。
但是，如果把 这 一 原 理 视 为 一 种 逻 辑 的 原

理或法则或 逻 辑 法 则 的 一 个 推 论，就 会 面 对 解

释的困难：这一原理与时空因素有关，而逻辑本

身是不涉及到时空因素的。基于莱布尼茨文本

和相关研究，本 文 在 逻 辑 的 解 释 之 外 对 这 一 原

理给出 一 种 更 为 合 理 的 解 释 或 论 证。本 文 认

为，莱布尼茨 的 不 可 辨 别 原 理 是 一 种 数 学 化 了

的方法论或 认 识 论，是 应 用 同 一 原 理 描 述 现 实

世界时的条件，其含义是：不存在这样的两个现

象，它们唯一的差别的是地点或时间的差异。

　　一、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与逻辑

顾名思义，不 可 辨 别 者 的 同 一 性 原 理 的 含

义是：如果两个对象是不可辨别的，则它们就是

同一的，这是 莱 布 尼 茨 对“同 一 性”的 一 个 定 义

或规定。
在逻辑上，莱布尼茨对同一的定义有两种，

第一种是相互包含：Ａ和Ｂ当它 们 彼 此 包 含 时

它们就是一致（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的：Ａ＝Ｂ当且仅当

Ａ是Ｂ并且Ｂ是Ａ［１］（Ｐ２３７）。例如三角形和三边

形是相同的。
另一种定义是可以相互替代：“Ａ与Ｂ相同

（ｓａｍｅ）意味着在一个命题中其中一个替换为另

一个而不丧 失 真（ｓａｌｖａ　ｖｅｒｉｔａｔｅ）。因 为 这 些 关

系是由命 题 或 真 理 来 解 释 的。”［１］（Ｐ５２）不 但 在 概

念上，而且在涉及到具体事物时，莱布尼茨也用

“替 代”作 为 同 一 或 相 同 的 标 准：“相 同（ｔｈｅ

ｓａｍｅ）就是可以彼此替代而不改变 真。如 果 Ａ
是Ｄ，Ｂ是Ｄ，Ｃ是Ｄ，而Ａ，Ｂ，Ｃ是相同的，Ｄ是

同一个事物。如果Ａ，Ｂ，Ｃ是彼此不同的，则它

们是多，因而是数（ｎｕｍｂｅｒｓ）。”［２］

莱布尼茨把替代作为事物的同一性标准与

他的逻辑研 究 有 关。在 莱 布 尼 茨 的 逻 辑 中，概

念的关系实 际 上 是 两 个 集 合 之 间 的 关 系，如 果

一个 概 念 集 合 Ａ包 含 在 另 一 个 概 念 集 合Ｂ之

中，则 ＡＢ＝Ｂ，或 者 说 两 个 概 念 集 合 之 间 存 在

包含关系，则 这 两 个 概 念 的 合 取 的 结 果 只 是 包

含者。因此如 果 两 个 对 象 是 完 全 相 同 的，则 它

们的概念就 是 相 互 包 含 的，最 终 它 们 不 过 就 是

同一个事物。因此，当说Ａ＝Ａ时，我们不是说

存在许多不同的存在，Ａ和Ａ，而是只存在一个

Ａ，而Ａ＝Ａ只是由于语言的用法。
在莱布尼茨 看 来，如 果 不 同 对 象 之 间 存 在

实在的关系，或者可以产生一种结果，这两个对

象必须有实在的差异：“当说２加２等 于４时，
后一个２必然不同于前一个２，如果它们是相同

的，它 们 就 不 会 产 生 新 的 东 西。”［１］（Ｐ３８０）如 果 两

个事物 是 完 全 相 同 的，则 不 会 产 生 新 的 结 果。
因此如果存 在 现 实 的 两 个 事 物，则 它 们 必 然 是

可以辨别的，否 则 就 是 设 定 了 两 个 想 象 的 对 象

或对同一个对象设定了不同的名称［３］。所以不

可辨别者是可以替代的。
因此莱布尼茨这种形式的不可辨别原理的

逻辑论证———如果两个事物是完全相同或相似

的，则它们 就 可 以 相 互 替 代———是 以 莱 布 尼 茨

对同一性的 逻 辑 定 义 为 基 础 的，但 正 如 许 多 哲

学家所指出 的，显 然 这 种 论 证 混 淆 了 概 念 和 事

物———包含完全相同的意义的不同概念是可以

替代的，但是相同的事物却不可替代，“替代”不

是事物同一 性 的 标 准。从 逻 辑 上 说，可 以 把 不

可辨别者的 同 一 性 原 理 的 含 义 表 述 为：不 存 在

拥有相同谓 词 的 两 个 对 象，并 且 这 些 谓 词 不 包

括表达位 置 的 差 异 的 谓 词。但 是 逻 辑 上 的“替

代原理”却不能达到这一结论，这正是从逻辑上

解释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带来的困难。
罗素认为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只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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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体，就是 说，不 可 能 存 在 有 相 同 的 谓 词（本

质的或偶然的）两个实体，或者实体之间不存在

纯外在的差异。但在莱布尼茨举的例子都是现

象世界中 的 例 子，如 两 片 树 叶。“不 可 辨 别 者”
这个名称本 身 表 明 它 取 决 于 主 体 的 辨 别 能 力，
后者属 于 认 识 论。因 而 不 可 辨 别 原 理 是 关 于

“现实事物”或 现 象 的 理 论，既 不 是 关 于 任 何 对

象的逻辑原理，也不是仅仅关于实体的理论。

　　二、质和量的定义

如前所述，逻辑上的“替代”原则的失效，以

及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适用的范围恰恰是

现象，说明莱 布 尼 茨 的 这 一 原 理 不 是 逻 辑 上 的

原理，也不 是 逻 辑 原 理 的 一 个 推 论。但 是 另 一

方面，这也表 明 不 可 辨 别 者 的 同 一 性 原 理 始 终

与同一 性 有 关，在 逻 辑 上 同 一 性 是 由“可 替 代

性”规定的，这一规定却不适用于现象。因此需

要在“可 替 代 性”之 外 寻 求 现 象 的 同 一 性 的 规

定，这正是莱布尼茨的基本思路。
含义的“同 一”是 逻 辑 推 理 中 的 基 本 关 系，

但是在数学 中 基 本 关 系 是 几 何 对 象 的 相 等、相

似和全等，如果把事物几何化，物理学的对象就

是数学化的相似、相等、全等的对象。莱布尼茨

试图对这些 概 念 给 出 精 确 的 定 义，同 时 又 力 图

避免抽象，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定义的对象是

“相等的事物”而不是“相等”这样的抽象特性。
在传统的数 学 中，相 等 概 念 取 决 于 量 的 概

念，如果两个 事 物 的 量 相 同，则 它 们 是 相 等 的；
相似概念取 决 于 质 的 概 念，如 果 两 个 对 象 有 相

同的质或“形”，它们就是相似的。或者说，质是

相似的事物 共 同 拥 有 的 东 西，量 是 相 等 的 事 物

共同拥有的 东 西，而 全 等 则 是 事 物 的 相 似 且 相

等。但是莱布 尼 茨 认 为 这 样 的 定 义 是 混 乱 的，
因为它不足 以 说 明 什 么 是 有 相 同 的 质，需 要 对

形式或质给出更为一般的定义。因为相似和相

等的定义取 决 于 质 和 量 的 定 义，他 试 图 给 质 和

量给出定义，进一步对相似和相等给出定义。
莱布尼茨 通 过“共 同 知 觉”来 定 义 质 和 量：

“量或量度，是事物中只能通过它们同时存在或

者说同 时 被 知 觉 时 才 能 认 识 的 东 西。……而

质，则是事物 被 单 独 观 察 不 需 要 共 同 的 存 在 就

可以认识到的东西。这些是通过定义或者通过

它们所包含的不同的样式就可以理解的那些属

性。”［１］（Ｐ６６７）

因此质是这样的特性，它可以由记忆保存，
我们可以用 来 区 分 两 个 事 物，即 使 它 们 中 只 有

一个在场。或 者 说，质 是 我 们 根 据 记 忆 用 来 区

分事物的一 种 特 性，我 们 可 以 区 分 其 中 只 有 一

个在场，而 另 一 个 不 在 场 的 两 个 事 物。比 如 一

个圆的事物，我 们 不 需 要 其 他 事 物 的 存 在 也 能

知觉到它是圆的这个特性。
当两个 事 物 的 质 是 相 同 的 它 们 就 是 相 似

的，比如一个大的圆和小的圆，这时只有当它们

两个都在场 并 且 我 们 对 其 进 行 比 较 时，可 以 被

区分它们。就 是 说 为 了 区 分 它 们，它 们 需 要 被

共同知觉到。因而我们在区分两个正方形或两

个相似的三 角 形 时，只 能 通 过 把 它 们 放 在 一 起

进行比较，或 依 据 一 个 相 同 的 尺 度 才 能 区 分 它

们。这种比较的尺度就是事物的量。如区分一

个等腰和不 等 边 三 角 形 是 可 能 的，即 使 我 们 没

有一起看到它们。但如果要决定两个等边三角

形哪一个是 大 的，就 必 须 对 这 两 个 三 角 形 进 行

比较。因而一个对象的质是一个事物中可以单

独认识的东 西，而 量 则 是 两 个 对 象 必 须 同 时 思

考时才能认识的东西［１］（Ｐ２５４）。
由相似和相等可以得到全等的概念：“但是

如果两个事物不仅相似，而且也相等，即它们是

全等的，如果不是根据它们的地点，即在它们之

外设定一个 事 物，观 察 到 它 们 相 对 于 第 三 个 对

象有不同的 位 置，即 使 一 起 知 觉 到 它 们 也 不 能

区别它们。”［４］（Ｐ１４３）如果两个 形 状 不 能 通 过 对 它

们的同时的 知 觉 区 分，而 需 要 对 第 三 个 事 物 的

知觉才能区 分，则 它 们 是 全 等 的。这 里 设 定 的

第三个事物 就 是 事 物 的 位 置，因 此 两 个 全 等 的

事物只有根据它们与第三者的位置关系才能区

分。因而全等 的 形 状 只 是“号 数 上”的 不 同，只

有参照第三个事物，即通过它们的空间位置，或

者在它们之外设定一个事物来区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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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莱 布 尼 茨 对 质 和 量 的 定 义，质 和

量的特性包 括 了 一 个 事 物 或 对 象 的 所 有 特 性，
因为按照这 个 定 义，知 觉 对 象 的 特 性 只 有 两 种

途径：需要共同知觉或不需要共同知觉，前者规

定了事物的 质 的 特 性，后 者 规 定 了 事 物 的 量 的

特性。一个事物的地点或位置虽然既不属于质

也不属于量，但它不是事物自身的特性，而只是

事物之间的 位 置 关 系。因 此，一 个 事 物 的 性 质

不可能既不是质的特性也不是量的特性。

　　三、对量的特性的知觉

由于量只有通过对两个共同存在的事物进

行比较才能 认 识 到 的 东 西，量 的 规 定 只 是 相 对

的，而不是绝对的东西，因此对量的特性只能根

据共同知觉 来 定 义，但 是 不 可 能 有 绝 对 的 形 而

上学的定义。在 现 实 中，对 量 或 量 度 的 规 定 只

能以某个现实事物为标准：“如果没有一个通用

的实际上已知的对象用作为比较不同对象的标

准的话，就不可能认识什么是尺和码。因此，什

么是尺，无法 用 定 义 来 完 全 说 明，即 是，无 法 用

一个并不包含同一个类的确定的东西来完全说

明。尽管我们常常说１尺由１２寸组成，但对于

寸，又发生同 样 的 问 题，直 至 我 们 无 法 再 前 进。
我们也不能说一寸的概念是否逻辑地先于１尺

的概念，因为 对 一 个 基 本 单 位 的 选 择 完 全 取 决

于我们的意志。”［５］

因为量的知觉只能获得一个相对的或关系

的概念，对量的认识或知觉总是“混乱的”，总是

借助于某一个参照物才能达到对量的知觉。因

此不能通过 记 忆 区 分 量 的 差 异，而 只 能 通 过 理

智的规定 或 约 定 才 能 区 分。莱 布 尼 茨 论 证 说：
“当两个 事 物 通 过 共 同 存 在（ｃ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ｃｅ）才 能

辨别时，它们 就 是 完 全 相 似 的；例 如，有 相 同 的

质料的两个 不 相 等 的 圆，只 有 把 它 们 放 在 一 起

来看时才能 辨 别 它 们，因 为 以 这 种 方 式 我 们 看

到一个比另 一 个 大。你 会 反 对 说：我 今 天 测 量

这个圆，明天测量另一个，因此我可以辨别它们

而不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观察。但我认为这

仍然不是通 过 记 忆，而 是 通 过 它 们 的 共 同 存 在

辨别它们的 一 种 方 式：因 为 对 第 一 个 圆 的 测 量

不保存在你的记忆中。因为大小不是由记忆来

保存的，而是根据对一个物质的测量，是用度量

或某个其他 的 东 西 来 区 分 的。事 实 上，如 果 世

界上影响我们的所有事物是由一个比例来区分

的，则显然不可能造成变化。”［４］（Ｐ５８）

也就是说，我 们 选 定 自 然 参 照 物 或 约 定 的

量度单位来 区 分 对 象 的 大 小，但 在 我 们 对 量 的

感性认识过 程 中 它 们 是 不 起 作 用 的。因 此，莱

布尼茨提出 一 个 假 设：在 一 个 瞬 间 如 果 整 个 世

界是按比例 缩 小 或 变 大，我 们 不 可 能 清 楚 地 知

觉到量的差 别，因 为 对 量 的 知 觉 仅 仅 是 在 特 定

的瞬间的两个现象之间的相对关系的知觉。因

而莱布尼茨认为量在一瞬间的变化我们是不可

能分明 知 觉 到 的，对 它 们 我 们 没 有“分 明 的 知

觉”，只有“混乱的知觉”。
总之，如果两个对象只有量的差别，则我们

对这种差别 是 难 以 察 觉 的。我 们 将 会 看 到，这

是莱布尼茨论证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的一

个重要前提。

　　四、质与量的相互规定

莱布尼 茨 认 为 空 间 位 置 不 属 于 事 物 的 特

性，并不意味 着 空 间 位 置 在 我 们 的 知 觉 过 程 中

不起作用，恰恰相反，空间位置是我们知觉质和

量的特性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对象的空间位置

关系始终包 含 在 知 觉 过 程 中：“一 般 而 言，地 点

和位置，量———比如数，以及比例———所有这些

都不过是源于构成变化或使变化终止的其他事

物的关系。因 而，处 于 一 个 地 点，抽 象 而 言，不

过就是拥有 一 个 位 置。然 而 在 现 实 中，拥 有 一

个地点的东 西 表 达 这 个 地 点 本 身；因 而 距 离 和

距离的大小也涉及到它们自身表达一个远处事

物的程度，并影响到它，或受它影响。最终位置

实际上包含表达的程度。”［６］

莱布尼茨的 基 本 思 想 是：假 设 有 两 个 对 象

Ａ和Ｂ，二者的空间位置关系是Ｒ，我们对Ａ形

成一个观念或知觉Ｆ，Ｆ不仅包含了 Ａ质 的 特

性，也因为这个过程涉及到它 与Ｂ的 关 系 而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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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其 量 的 特 性。对 于 一 个 没 有 任 何 参 照 系

的、孤立的点，我 们 不 可 能 对 它 形 成 量 的 知 觉。

这就是为何量的知觉总是“共同知觉”。如我们

在不同的视 角 下 看 一 个 正 方 形，随 着 视 角 的 不

同，这个正方形会呈现为不同的矩形，并且其面

积也随着视 角 的 变 化 而 有 大 小 的 变 化。即，对

象的质 的 特 性 与 量 的 特 性 总 是 共 同 呈 现 出 来

的，质的不同必然蕴含量的不同，反之亦然。

在这个前提 下，如 果 我 们 相 信 存 在 完 全 相

似的对象，就会有两种可能。第一，假设有另外

两个对 象 Ａ′和Ｂ′，这 两 个 对 象 与 Ａ、Ｂ分 别 完

全相似，二者之 间 的 关 系 是Ｒ′，与Ｒ和 比 例 地

相似，我们对Ａ′形成一个知觉Ｆ′。在这种情况

下，因为量不能由记忆保存，我们就无法区别Ｆ
和Ｆ′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Ａ′与Ａ是不是两个

东西。第二，假设存在一个对象Ａ′与Ａ完全相

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它与Ｂ的关系，对

Ａ′形成知 觉Ｆ′，这 时 无 论 差 异 有 多 小，我 们 都

察觉到它与Ｆ量的差异。但是由于质和量总是

共同出现在 知 觉 中 的，量 的 差 异 总 是 蕴 含 质 的

差异，知觉Ｆ和Ｆ′的不同必然包含或蕴含了Ａ′
与Ａ的内在差异。这样的话说Ａ′与Ａ完全相

似就是没有 意 义 的。总 之，事 物 或 现 象 的 差 异

或同一是由 知 觉 来 辨 别 的，只 要 我 们 的 知 觉 不

同，知觉的对象自身必然有内在的差异。由此，

莱布尼茨进一步推论，提出完全相似的事物，即

它们的质相似、量相等的事物，就是用不同的名

称指称同一 个 对 象，属 于 完 全 的 想 象。即 使 存

在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能知觉它们。

莱布尼茨对于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的

整个论证如下：（１）一切知觉的特性都是质的或

量的特性；（２）质 与 量 的 特 性 始 终 被 一 起 知 觉，

二者相互蕴含、不 可 分 离；（３）我 们 不 能 察 觉 纯

粹量的差别；（４）设 定 两 个 完 全 相 似 者（即 在 质

和量的方面都不可辨别的对象或只有量的差别

的对象），则或者由于（３），我们不能察觉到它们

的差别；（５）或者由于（２），既然我们可以察觉到

二者两个差 别，二 者 必 然 有 质 的 差 别。这 种 论

证本身也是 一 种 逻 辑 论 证，是 建 立 在 莱 布 尼 茨

对质和量定义的基础上的，因此，它不仅仅是一

个逻辑论证，不是单纯的逻辑命题。

　　五、结论

许多研究者把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理归

于神学或逻 辑 命 题 或 把 它 视 为 一 个 经 验 命 题，

没有把握莱布尼茨这一原理的哲学意义。从根

本上说，作为 拥 有 有 限 的 认 识 能 力 的 个 人 不 可

能完全区别 对 象 或 现 象 的 差 异，莱 布 尼 茨 提 出

这一原理的目的是在一个世界中给出辨别对象

的先决条件，同 时 也 是 一 种 方 法 论 的 理 想 的 结

果，即在描述 现 象 时 不 需 要 在 对 象 之 外 设 定 一

个人为的参照系（如绝对空间）。

我们可以对莱布尼茨的不可辨别原理在经

验上提出反 对 它 的 各 种 论 证，但 是 这 一 原 理 虽

然不是逻辑原理，但也不是一个经验命题，而是

源于莱布尼茨对质和量的定义及其相互规定的

特性，因此对 它 的 反 驳 或 论 证 的 关 键 是 推 翻 或

证实莱布尼 茨 对 质 和 量 的 定 义 的 有 效 性，否 则

就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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